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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2-022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为加速应收账款清收，防范经营风

险，拟与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机械”）签署《债务重组

协议》，就包钢机械对公司欠付货款及招标保证金共计 15,691,790.50 元进行债务

重组，包钢机械分期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7,000,000 元及招标保证金 400,000 元，

剩余 8,291,790.50 元视为债务重组损失，此款收到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完全解除。

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6 月 14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债务重组的独立意见》。本次债务重组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包钢机械已履行完毕其他相关审批手续，《债

务重组协议》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包钢厂区（机总门岗内 200 米机总办

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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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建民 

注册资本：3,539.95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3720114874G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压力容器的制造；起重机械的制造、安装、维修、

改造（以上项目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设备大修安装；技改

基建及外协的非标准；备品备件、钢铁生产用大宗耗件大型工具制作；小型轧钢；

金属表面工程；机电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劳务服务、装卸服务（以上两项

不含劳务派遣）；设备租赁、场地租赁；职业技能培训；钢材、标准件的销售；

工程勘察设计；太阳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光电研发；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太阳能设备的清洁及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品、专营

除外）的销售。 

主要股东：内蒙古包钢西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0% 

实际控制人：内蒙古包钢西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包钢机械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债务重组方案 

2010 年 12 月，公司与包钢机械签订了数控双龙门移动镗铣床设备购销合同及

数控重型双柱立式铣车床设备购销合同，两台设备总价款为 3,488 万元。截至目前，

包钢机械尚欠公司货款 15,291,790.50 元及招标保证金 400,000 元，上述款项均已

达到付款条件。 

包钢机械分期向公司支付剩余货款 7,000,000 元及招标保证金 400,000 元，公

司放弃剩余 8,291,790.50 元债权。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包钢机械自 2022 年 7 月 25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25 日，分 36 期支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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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0 元，前 35 期于每月 25 日前支付当期货款 194,500 元，第 36 期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前一次性支付剩余货款 192,500 元。自 2022 年 7 月 25 日起 2023 年 4

月 25 日，分 10 期支付招标保证金 400,000 元，于每月 25 日前支付当期款项 40,000

元。 

2、双方协商包钢机械按照第 1 条约定按期支付相关款项，如包钢机械按期支

付前 12 期款项，公司在包钢机械支付第 12 期款项后豁免 2,763,930.00 元债权，如

包钢机械按期支付前 24 期款项，公司在包钢机械支付第 24 期款项后再豁免

2,763,930.00 元债权，如包钢机械按期支付 36 期款项，公司在包钢机械支付第 36

期款项后豁免剩余 2,763,930.50 元债权，三次总计豁免 8,291,790.50 元债权。 

3、如包钢机械逾期付款，公司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或继续履行本协议，如公

司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包钢机械每逾期一日按照剩余未支付货款总金额的 1‰支

付公司违约金。如公司选择解除本协议，公司有权向包钢机械主张剩余货款（剩

余货款=欠付货款 15,291,790.50 元-协议签订后包钢机械实际支付货款数额-按照本

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实际豁免债权金额）、剩余保证金（剩余货款=欠付保证金

400000 元-协议签订后包钢机械实际支付保证金数额）及利息损失（以剩余货款为

基数，自 2019 年 6 月 15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4、包钢机械按期支付公司上述款项后，双方关于 JZ-JJ-10-008 号、JZ-JJ-10-009

号购销合同书所涉所有权利义务一次性处理完结，公司放弃向包钢机械主张剩余

货款的权利，包钢机械放弃向公司主张包括但不限于逾期交货违约金、产品质量

损害赔偿、维修保养费等所有权利。双方确认包钢机械按期支付上述款项后，双

方本协议签订前所有业务往来所涉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一次性处理完结，双方再

无纠纷。 

5、双方保证拥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全部必要的职权，已经根据其

内部有关规章制度获得签署、履行本协议的一切有效内部批准。 

6、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的争议，协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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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违约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导致守约方诉讼至法院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8、本协议一式四份，包钢机械执两份，公司执两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

且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不确定性风险，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将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若本次债务重组顺利实施，未豁免款项全部收回，公司将分期转回前期对包钢机

械已计提的信用减值 7,400,000 元（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债务重组的独立意见； 

3、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债务重组协议》。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